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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指委〔2026〕13号

关于公布“AI+”汽车职业教育领域大模型应

用第二批示范院校培育试点单位遴选结果的

通知

各相关院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战略部署，落实《教育强国建

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

计划（2025—2027 年）》以及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

教育数字化的意见》等文件要求，依据《关于开展“AI+”汽车

职业教育领域大模型应用“三年行动计划”及第二批应用示范院

校培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安排，经院校申报、材料初审、线上陈

述、专家答辩、综合评议等环节，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以下简称“汽车行指委”）已完成第二批应用示范院校培

育试点单位的遴选工作，现将培育试点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请各入选院校严格按照项目要求，认真落实实施方案，加强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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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关于公布“AI+”汽车职业教育领域大模型应用第二批示范院校培育试点单位遴选结果的通知（汽车行指委〔2026〕13号）

